
厦门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办法 

（2014 年 6 月 13 日经第九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定） 

 

厦大研[2014]27 号 

 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质量保证和监督机制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

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(学位［2014］3

号)、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<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>的通知(学位［2014］

5 号)和《厦门大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厦大研［2014］29 号）的精神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的类别及确定办法 

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包括单向匿名评阅和双向匿名评阅。单向匿名评阅即不对评审专家隐

去作者及导师的姓名，仅对作者及导师隐去评审者的姓名；双向匿名评审即不仅对评审专家

隐去作者及导师的姓名，而且对作者及导师隐去评审者的姓名。 
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自行确定本学院（研究院）的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的类别。学位评

定小组经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，也可自行确定本学院（研究院）的学位论文匿名评阅

的类别。 

二、学位论文匿名评阅抽查比例 

1．博士学位论文原则上 100%； 

2．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不低于 50%； 

3. 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不低于 40%； 

4．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100%。 

三、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具体办法 

1．学位论文匿名评阅抽查工作由各学院（研究院）组织，按系、所进行抽查。相关

材料由学院（研究院）指定专人保管和办理。 

2．各学院（研究院）在每年 3 月份，一次性对当年拟参加答辩的所有博士、硕士研

究生，按类型按专业及学号组织随机抽查。被抽中的学位论文，须送到省外同类高校或

科研院所进行匿名评阅。 

3．被抽查的博士学位论文须送 3 位省外同类高校或科研院所同专业博士生导师评阅，

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每篇送 5 位省外同类高校或科研院所（不能为申请人所

在单位）同专业博士生导师评阅；硕士学位论文须送 2 位省外同类高校或科研院所具有

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评阅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须送 3 位省外同类

高校或科研院所（不能为申请人所在单位）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评阅。 

4．论文送审要求。 

实行单向匿名评阅的学院（研究院），在送审期间不对评审专家隐去作者及导师的

姓名，仅对作者及导师隐去评审者的姓名。 

实行双向匿名各学院（研究院），在送审期间不仅应对作者及导师隐去评审者的姓

名，而且应将学位论文中的作者、导师姓名及有关反映作者和导师的相关信息隐去。 



送审的论文评阅书仍用我校博士、硕士论文评阅书。但应在论文评阅书封面及研究

生基本信息栏中隐去对应的研究生姓名、学号、指导教师姓名，栏内只填上相应的编号。 

5．评阅专家的选择。 
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建立学科专家数据库，并根据学位论文工作所属学科领域和

专业随机选择评阅专家。论文指导导师可于事先提出 3 名要求回避的评阅专家名单。 

对于涉密的学位论文，具体管理办法见《厦门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厦

大研〔2006〕31 号）。 

6．评阅时间要求。 

硕士学位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 30 天以前，博士学位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 45 天

以前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 60 天以前，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

位的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 90 天以前，按有关规定格式打印装订，由各院将学位论文直

接送交评阅人。申请人未按规定时间及时提交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材料，由此造成学位论

文答辩延期的后果由申请人承担。 

7. 论文评阅书由评阅专家用专用信封封存后直接返回各学院（研究院）。 

8. 评阅意见返回后，由各学院（研究院）主管领导指定专人拆封并做隐名和保密处理，

以保证评阅人的隐名权益，同时向学位论文作者及导师反馈评阅结果，但不得出现评阅专家的

单位和姓名。 

四、其它说明事项 

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

扰匿名评阅工作的正常进行。若有违反，将根据《厦门大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工

作细则》（厦大研〔2014〕29 号）予以处理。 

五、 本办法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定，自公布之日

起执行。原《厦门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“双盲”评审工作细则》(厦大研﹝2006﹞36 号)

同时废止。其他相关规定有与本办法相抵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六、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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